
製表日期：111年05月10日表120-1(109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各縣市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縣市別

28460051423002821265028824414349287044212901050臺 北 市

3218821609410303651074529433226599388213高 雄 市

7359393679696630609622446810749051411776392臺 中 市

290981454882727881564156232483819基 隆 市

2333131166567216486781057372764524696149臺 南 市

475392376943515943222242203546817嘉 義 市

15223876119112837915291822962329781278新 竹 市

8314054157026701792628238011658712061129427新 北 市

425692128433669434163303554643923宜 蘭 縣

3252661626328303332887385469117640090210桃 園 市

14683873419111160914699419447724479357新 竹 縣

421262106323982327108480577205728苗 栗 縣

270211351072490078169489436296017南 投 縣

13220066099911902994413321349929261779彰 化 縣

2537412687024747014017614608307618雲 林 縣

11021551071355071812163952480212嘉 義 縣

415192075944018946509380075826129屏 東 縣

63043152078420193213860206297花 蓮 縣

53972698780587132252273798臺 東 縣

1477347434006721澎 湖 縣

495824791716917896878123897金 門 縣

53892694733647442413134139211連 江 縣

6013549300677524910915217721177965806109564822842合    計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11年05月10日表120-1(109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各縣市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
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縣市別

臺 北 市 1580378590311206595 1639410

高 雄 市 223049197196862 225020

臺 中 市 4628323275269832 466107

基 隆 市 2344040941564 27534

臺 南 市 150731152581057 152257

嘉 義 市 4431703222 44317

新 竹 市 9832899252918 99321

新 北 市 48261614075334714 496691

宜 蘭 縣 19639022929 19639

桃 園 市 2226891083191746 233520

新 竹 縣 880271181746994 99844

苗 栗 縣 346683517108 35018

南 投 縣 1885208169 18852

彰 化 縣 71249060951 71249

雲 林 縣 11357014017 11357

嘉 義 縣 727819311812 9209

屏 東 縣 3501006509 35010

花 蓮 縣 437201932 4372

臺 東 縣 52660132 5266

澎 湖 縣 14700 147

金 門 縣 41690789 4169

連 江 縣 96504424 965

合    計 35893811098942314274 3699275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